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年度资产净值公告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核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基金资产净值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份额累计净值

（

元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基金

４

，

３１８

，

４９１

，

０４５．３８ ０．９７２７ １．２５２７

信达澳银精华配置混合基金

９８

，

１４７

，

９８１．３２ １．０６０ １．４８０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基金

Ａ

类

６４

，

２１５

，

８２４．８４ １．１５３ １．１５３

信达澳银稳定价值债券基金

Ｂ

类

５５

，

９４８

，

１６２．５６ １．１３４ １．１３４

信达澳银中小盘股票基金

４４８

，

７４１

，

７０９．３２ ０．７８６ ０．７８６

信达澳银红利回报股票基金

１５８

，

２８７

，

８８０．９５ ０．７３８ ０．７５８

信达澳银产业升级股票基金

２８４

，

２６２

，

９４２．６６ ０．８３８ ０．８３８

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基金

１１２

，

９６７

，

６３１．９５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基金

１８３

，

２７１

，

９７８．２９ １．００４ １．０２０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基金

Ａ

类

－ １．００６ １．０２９

信达澳银稳定增利分级债券基金

Ｂ

类

－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１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开放式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

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公告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基金名称 代码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纽银策略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７１０１０ ３４６

，

６２１

，

８７６．１５ ０．７０９ ０．７０９

纽银新动向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７３０１０ ６８

，

２５３

，

８４３．２１ ０．８９０ ０．８９０

纽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Ａ

６７５０１１ ２４８

，

３３９

，

８２５．５２ １．００７ １．００７

纽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Ｃ

６７５０５３ ８２２

，

２９０

，

７１０．４１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５

纽银稳定增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６７５０２１ ５１

，

９１２

，

５２０．１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纽银稳定增利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Ｃ

６７５０２３ ４７１

，

２０６

，

２８８．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以上数值均已经托管银行复核，特此公告。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净值公告

日 期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资产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

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累

计净值

（

元

）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１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６

，

９８６

，

９９２

，

２０１．７６ ０．９１０２ ２．１３０２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２

，

９３２

，

１３４

，

３５３．２２ ０．４５７３ ０．４５７３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１７

，

１０３

，

０６９．６５ ０．８０２ ０．９８２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８７７

，

０４４

，

４２３．３６ ０．７２８ ０．８８８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

，

９１２

，

７３３．７９ ０．８０７ ０．８０７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３

，

７７０

，

１７６．７８ ０．９２２ ０．９８２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０

，

７３９

，

８５０．７１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５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０９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５２０

，

８１５

，

５６６．７７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４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９００１０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Ｃ

２

，

６９３

，

８７６

，

８３５．０８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４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２０１２

年年度资产净值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并经基金托管人审核，截至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情况

公告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份额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

（

份

）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０．８００１ １

，

６８８

，

４３２

，

０８９．８３ １

，

３５０

，

９４５

，

３７４．４２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１．２０１７ ２

，

８６７

，

８６６

，

６７５．８３ ３

，

４４６

，

２５５

，

５２３．１８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

０．９６７ ６７８

，

６１３

，

１０８．４８ ６５６

，

２０５

，

１６３．９０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０．９６１ ６７１

，

３７４

，

０１１．８５ ６４５

，

２７４

，

１２２．９１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１．２６０ ２４９

，

１１９

，

７９１．１９ ３１４

，

００８

，

８１９．０７

５１９０９７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０．８７０ ４２４

，

７８８

，

９１４．８２ ３６９

，

７２４

，

８９８．１８

５１９０９９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０．９５３ １６８

，

２３３

，

２１７．４６ １６０

，

３４９

，

７５６．１７

５１９１５０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

１．０８６ １２６

，

５４５

，

４０９．２８ １３７

，

４８３

，

１６９．８０

５１９１５２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Ａ

类

１．００１ ５５９

，

３３３

，

６２０．７０ ５６０

，

０７９

，

２４５．１９

５１９１５３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Ｃ

类

１．００１ ４

，

０３４

，

８０８

，

０２６．８３ ４

，

０３９

，

７４５

，

１８７．４１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的原则和有关要求，且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一证券的估值政策、程序

及相关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所管理的证券投资

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交易。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马集团

０００６０２ ０．２６％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金马集团

０００６０２ ０．２５％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金马集团

０００６０２ ０．０６％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马集团

０００６０２ ０．０６％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７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股份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莱英达和深圳有色、华润深国信（原

深圳国信）、深圳华晟达、海南惠和兴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

取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即：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５

股的对价股份，在支付完成后首个交易日，公

司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知悉并严格遵守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承诺

文件

。

严格履行

，

未有违反承诺

的情形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３．０９％ １．１９％ ０．７４％ ０

合计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３．０９％ １．１９％ ０．７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９

，

１５０

，

０９６ ２３．９８％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６７

，

０１３

，

７６０ ２３．２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６９

，

１４７

，

３９８ ２３．９８％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６３

，

８４１

，

０６２ ２３．２３％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２

，

６９８ ０．００％ ２

，

６９８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９

，

１５０

，

０９６ ２３．９８％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６７

，

０１３

，

７６０ ２３．２３％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１９

，

２６９

，

９０４ ７６．０２％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２２１

，

４０６

，

２４０ ７６．７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９

，

６６９

，

９０４ ６２．２９％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１８１

，

８０６

，

２４０ ６３．０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３％ ３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７３％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１９

，

２６９

，

９０４ ７６．０２％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２２１

，

４０６

，

２４０ ７６．７７％

三

、

股份总数

２８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８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重整计划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ＳＴ

盛润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经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盛润公司因重整计划

的实施导致股权变动。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盛润公司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从而增加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 根据公司股改说明书和公司重整计划执行书，公司有

１１３

，

８３３

，

７２９

股限售期已满。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重整计划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重整计划执行日持有公司未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

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深圳市有色金属

财务有限公司

４

，

５２１

，

５２６ １．５７％ ２

，

３８５

，

１９０ ０．８３％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０．７４％

合计

４

，

５２１

，

５２６ １．５７％ ２

，

３８５

，

１９０ ０．８３％ ２

，

１３６

，

３３６ ０．７４％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股改实施后至今，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３

，

５７７

，

７８５

股；海南惠和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５９６

，

２９８

股；海南惠和兴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１

，

７８８

，

８９２

股；深圳市有色金属财务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２

，

３８５

，

１９０

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３

家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股份

２６

，

５８０

，

１１０

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９

家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解

除限售股份

３９

，

６６７

，

９９６

股。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与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解禁限售股份

４４

，

６８６

，

３３１

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本着勤勉尽责精神，

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ＳＴ

盛润相关股东已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ＳＴ

盛润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果控股股东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

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控股股东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于第一次

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的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执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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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澄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发来的三份《澄清说明》。 具体内容披露如下：

一、对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澄清说明；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司

"

）系合法持有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原企业名称

"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九龙山

"

）

13.77%

股份的股东。 我司

依法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自行召开了九龙山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

对会议决议进行了公告。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受九龙山的委托出具了《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

该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1

、我司

在未按照《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A

）股》支付完毕所有股权款前，无权召集临时

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2

、 我司已向法院起诉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

事会，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前，我司无权

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我司针对该份法律意见书郑重澄清如下：

1

、我司严格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的相关规定履行了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1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九龙山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10%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请

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利是法律赋予持股达一定比例公司股东的一项

基本权利。 我司作为合法持有超过

10%

九龙山股份的大股东，具有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定

权利，我司召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资格是法律和《公司章程》赋予的，是不容置疑的。

2

、我司已按照与股权出让方的约定，付清了

A

、

B

股合计

16.9

亿元的全部股权款，不存在该

份法律意见书里所述的未达到前提条件的情形。 并且，我司与股权出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

纷是我司与股权出让方之间的债权纠纷法律关系，我司与九龙山之间是因我司合法持有股份

而建立的股权法律关系，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我司对九龙山的股东权利不因我

司与原股权出让方之间存在纠纷而受任何影响。

3

、《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A

）股》约定在我司付清股权转让款后股权出让方

有义务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但股权出让方严重违约，拒绝履行其合同义

务，在此情况下我司诉讼请求股权出让方履行合同义务完全合法，并且，在其不履行合同义务

的情况下，我司依据法律规定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完全合法，二者

均是我司维护自身权利的合法途径。 诉讼请求中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主体是股权出让方平湖

九龙山公司，而本次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主体是我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主体不同，并

不存在任何矛盾。

4

、九龙山的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出让方平湖九龙山海湾

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湖九龙山公司

"

）、以及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与

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亦委托代理人亦参加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由代理人代

为投票表决，代理人的表决意见已计入最终的表决结果中。 如果九龙山及平湖九龙山公司根

本不认可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是合法有效的，又怎会安排相关人员参加或委托代理人与会并进

行投票表决呢？

5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法通过了改选了九龙山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的

12

项提案，相关提案

的同意股数远远超出了我司持有的股数， 投票表决结果体现了九龙山全体股东的共同意志，

九龙山全体股东对原董事会和监事会是不满意的，是支持改选的，此九龙山全体股东的共同

意志受法律保护，不容质疑。

二、关于对《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关于对股东自行召

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意见的公告》的澄清说明；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司

"

）依法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自行召开了上

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龙山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九龙山原有董事会自行发出了《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

关于对股东自行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意见的公告》，我司郑重澄清如下：

1

、我司严格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九龙山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自

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12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九龙山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选举产生的新任董事会合法有效。 九龙山原有董事会自行作出的任何决议及公告均不具有

法律效力，不应予以认可。

2

、关于我司与原股权出让方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款纠纷，所

有付款凭证我司已提交法院。 据我司所知，在原股权出让方提交法院的所有证据中并没有该

公告中提及的相关函件。 如果此类函件真的与股权款纠纷有关，我司相信原股权出让方应该

会将该函件作为证据提交法院，由法院进行公正裁决。

三、关于对《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自行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

证实录》的澄清说明。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司

"

）依法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自行召开了上

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龙山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九龙山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了《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自行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实录》（以下简称

"

《见证实录》

"

）， 我司

针对该份《见证实录》郑重澄清相关事实：

1

、我司多次向九龙山董事会秘书索要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未果。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我司依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

公司

"

） 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中登公司提供股东名册。 中登公司审查我司的书面请求后同意提

供，因此我司采用的是通过合法途径向中登公司申请取得的股东名册，完全符合规定。

计票环节并非全部是大股东自行安排的工作人员计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名了股东代

表共同参与计票及监票过程。

同时，为保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开、公正性，我司特委托上海市东方公证处进行了全

程公证。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

2012

年

12

月

20

日现场监督了九龙山股东

进行会议登记的过程，并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亲临上海紫金山大酒店现场监督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开，最终出具了公证书（（

2012

）沪东证经字第

18845

号）。 整个临时股东大会完全是公

开、公正、透明的。 所有登记文件、表决结果均有文件备查，其准确、真实、完整性不容置疑。

根据我司的现场记录，九龙山董事会秘书陈海燕及证券事务代表陈婷在计票环节就已提

前离场，如何可以对未参与全程的临时股东大会发表意见？

2

、我司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即提前公告了《九龙山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在会议材料中已明确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发言规则，包括发言必须先登记、发言人数以五

人为限并以登记先后顺序为准、时间以

3

分钟为限等，股东入场时我司同时安排发放了书面会

议材料。 我司对不符合发言规则的所有股东均一视同仁。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

限公司作为九龙山的股东，也必须遵守会议规则，完全不存在《见证实录》中所述不允许其发

言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3-02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

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对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澄清说明》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4

日代股东海航

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发布了《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澄清说明

>

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3-01

）。 对于

该公告中提及的 《对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

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的澄清说明》内容，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城休闲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湖九龙山

"

）作了如下说明

,

具体内容披露如下：

一、海航置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

2011

年

3

月

7

日，平湖九龙山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签订了《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A

）股》，截止于目前，海航置业等

A

股受让方仍有

534,201,265

元人民币未支付。 为此， 平湖九龙山于

2012

年

7

月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二、在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前，海航置业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A

）股》第

2.1

条约定：

"

在支付全部股权对价后，甲、

乙、丙三方要求召开标的公司董事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人员。 如受让方提前支付全部股权

转让款，则标的公司董事会可提前改选

"

。

《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A

）股》第

4.2

条约定：

"

在股份已过户变更登记并且

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后的

15

天内， 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会

议，提议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在等额选举的九名董事候选人中，乙丙方有权提名两名独立董

事候选人及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有权提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

。

前述协议条款，对海航置业的股东权利作出了明确的限制，即海航置业在付清全部股权

转让款之前，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要求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

"

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

。 海航置业在未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召集

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合同法》规定及双方协议的约定。

2012

年

8

月，海航置业、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反诉平湖九龙山，要求立即召开上海九

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目前，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尚未对上述案件作出判决。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改选董事会、监事会前，海航置业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三、平湖九龙山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并不意味着对海航置业自行召集临

时股东大会合法性的认可

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平湖九龙山代理人多次请求发言表达平湖九龙山立场，均被海

航置业拒绝。 平湖九龙山代理人投出反对票，仅表达平湖九龙山立场，即不认可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合法性。 平湖九龙山再次明确：平湖九龙山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并不意

味着对海航置业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合法性的认可。

综上，平湖九龙山认为，海航置业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协议的约定，不具备自行召

集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 监事会的资格。

在人民法院就双方股权转让纠纷一事没有最终判决之前，海航置业自行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是无效的，最终的结果将由法

院来判定。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3-03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股东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出具的《关于对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自行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实录

>

的澄清说明》（以下简称

"

《澄清

说明》

"

）。 出席该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认为该份《澄清说明》与

事实有较大出入，现说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对于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董事会和董

事会秘书应予配合。 董事会应当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但自

2012

年

12

月

5

日起，公司代股东海航置业发出《关于股东自行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临

2012－47

）后，直至

2012

年

12

月

19

日股东现场登记日，海

航置业没有通过任何函件或电话等通讯方式要求公司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做相应配合，索要

该次临时股东大会

A

、

B

股的股东名册。 反而是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在临近股东现

场登记日前屡次提醒海航置业的相关负责人，并在股东现场登记当天主动提供了公司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

PROP

综合业务终端申请取得的

A

股股东名册及中登公司发行人登记部申请取得的

B

股股东名册。

二、

2012

年

12

月

21

日，股东海航置业自行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当天，

公司股东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一早

8

点多就来到了会议现

场，到达现场之后即屡次要求大会组织者安排登记发言，但却遭到一再推诿，且迟迟不作答

复。 在沟通无效的情况下，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也一并告知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并表达了希望与大股东方沟通登记发言事宜，但公司董事

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也屡遭大会组织者推诿，直至被告知发言登记已经完毕，大会发言人

数已满额， 无法安排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进行发言。

（以上过程均有摄像及录音。 ）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四条：发言股东应当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发言顺序

根据登记结果

,

按持股数多的优先。

此次股东自行召开的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虽在会议材料中明确了发言规则，但就《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来看，现场登记发言的股东中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的

持股数是远远多于其余股东的。 而海航置业拒绝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的

发言，显然涉嫌违规。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93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下发的 《关于

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财办企

[2012]31

号），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高鸿软件

"

）申报了：

"

基于统一通信和云计算技术的综合电子商务运营平台研发

"

项

目，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融合

"

）申报了：

"

融合物

联网技术的新一代统一通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平台研发

"

项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2

年物联网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科

[2012]699

号），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申报了：

"

面向经济作物的智能农业信息系统与绿色农产品溯源平台

的研制和应用示范

"

项目。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2

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术创新

及产业化资金预算（拨款）的通知》（财企

[2012]383

号）的规定和《财政部关于下达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

2012

年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预算（拨款）的通知》（财企

[2012]418

号）的规定，公司子公司

分别承担了以上示范项目，截至本公告日高鸿软件收到财政补助资金

137

万元，大唐融合收到

财政部补助资金分别为

140

万元和

300

万元。

《基于统一通信和云计算技术的综合电子商务运营平台研发》项目收到财政补助

140

万元，

此项目研发了一套基于统一通信和云计算技术，融合了语音通信、视频通信、业务应用和多种

流行的即时通信终端社会化媒体应用集成的综合电子商务运营平台。该平台国内领先，采用了

统一通信、云计算、数据库、分布式计算、分布式存储、中间件、协同办公、网络融合与多媒体和

企业信息管理等关键技术。 借助于该平台，用户可以实现联络中心、网上商城、

CRM

、客服、营

销、物流、统一支付、运营管理等功能，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电子商务全程运营。

《融合物联网技术的新一代统一通信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平台研发》 项目收到政府补助

137

万元，此项目研发了一套将物联网技术和统一通信技术融合的新一代统一通信平台。 该平

台国内领先，采用了可适配物联网终端技术、瘦结构物联网架构、

CTI

中间件和物联网融合中间

件技术、融合管理平台技术、

3G

和

IMS

融合技术等关键技术。 借助该平台，用户在移动或者固定

通信终端上，不仅可以实现语音、传真、信息查询、视频会议、文件共享等统一通信功能，还可实

现温湿度、压力、位移、入侵等的感知和电源开关、温湿度调节、

RFID

信息写入等控制功能，从

而极大提高了现有统一通信系统的能力，促进了统一通信技术的创新性发展。

以上项目类别均为研发补助，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助。

《面向经济作物的智能农业信息系统与绿色农产品溯源平台的研制和应用示范》项目收到

政府补助

300

万元，此项目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的《物联网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中

"

开展经济运行中重点行业应用示范。 重点支持物联网在工

业、农业、流通业等领域的应用示范。通过物联网技术进行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提升生产和经

营运行效率，提升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精细化管理，推动落实节能减排，强化安

全保障能力。

"

的要求，将提升整个行业的信息服务水平与市场监管力度，提高呼伦贝尔地区农

牧产品附加值，为全国其他边远地区农业的信息化和健康、稳定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此项目验收通过后将计入递延收益，按无形资产摊销年限摊销结转入营业外收入

-

政府补

助。 鉴于公司本项目尚在实施中最终能否验收通过尚均存在不确定性，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662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5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家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

益的议案》、《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阿尔洛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少数

股东权益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少数股

东权益的议案》，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对香港威卡威等

4

家子公司进行增资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置换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公司依据以上审议结果对相关子公

司《公司章程》中有关注册资本、投资方名称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北京阿尔洛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四家子公司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

如下：

1

、北京阿尔洛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

2,900

万元变更为

4,800

万元。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2

、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股东（发起人）由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和腾丰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威卡

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威卡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3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欧元

300

万元变更为欧元

1,100

万元； 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股东（发起人）由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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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为北京威卡威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威卡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4

、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欧元

240

万变更为欧元

640

万；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

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股东（发起人）由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和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威卡

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关于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中航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7

日起，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A

类基金简

称：添富快线、

B

类基金简称：添富快

B

，申购赎回代码：

519888

）将增加中航证券为代理销售机

构。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中航证券办理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的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

遵循中航证券的规定。

2

、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收益快线货币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

www.99fund.com

）的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航证券

客服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www.avicsec.com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公司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

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

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4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决定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2013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2013

年

1

月

4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提示：根据相关法规规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5:00

之后至

2013

年

1

月

3

日的申请将视为下一

开放日即

2013

年

1

月

4

日的交易。

二、适用基金范围

华夏成长混合（前端）、华夏债券（

A

类）、华夏回报混合（前端）、华夏红利混合（前端）、华

夏稳增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华夏蓝筹混合（

LOF

）、华夏全球股票

（

QDII

）、华夏行业股票（

LOF

）、华夏沪深

300ETF

联接（原华夏沪深

300

指数）。

三、费率安排

投资者在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参与本次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的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其申购费率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基础上

实行

8

折优惠。 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具体情况如下：

（一）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按优惠后的费率执行。

（二）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

0.6%

执行。

（三）若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

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重要提示

（一）本次优惠活动期间，适用基金及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中国工商银行的规

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

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二）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开放定期定额申购状态的前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费

率。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一）中国工商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站：

www.icbc.com.cn

（二）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网站：

www.ChinaAMC.com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